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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企業重整制度 

第一節  重整制度導論 

第一項  公司重整制度的意義、性質及特徵 

第一款  公司重整的意義 

公司重整(Corporate Reorganization)，國内學者
5
有謂其乃公

開發行股票或公司債的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

經法院允以整頓，使之復興的制度；亦有稱
6
公司重整者，乃公開發

行或公司債之股份有限公司，因財務困難，已瀕臨暫時停業或有停業

之虞之窘境，而預料有重整可能者，在法院的監督之下，調整其債權

人、股東及其他利害關係人之利害，而圖該公司企業之維持與更生為

目的之制度；另有謂
7
其指依本法公開發行股票或公司債之股份有限

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的價值，因其

聲請，法院裁定准予重整，俾調整債權人、股東及其他利害關係人的

利益，使陷於困境之公司，得以維持與更新其事業為目的之制度。綜

合上述對重整意義說明，其主要構成要素有重整要件、重整方式及重

                                                       
5  參閱鄭玉波，公司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203，2000 年 10 月 6 版。 
6  參閱柯芳枝，公司法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502，1997 年 10 月增訂初版。 
7  參閱梁宇賢，公司法要義，自版，頁 214，200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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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目的三個面向。重整要件的內涵，本文認為可從幾項基本元素來加

以描述，如重整對象、重整原因、重整價值和可能等，至於細節部分，

如重整對象是否需僅限於公開發行股票或公司債之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的原因是否僅針對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的公司；怎樣

才能稱為有重整的價值；如何定義重整的可能等，乃屬重整程序啟動

的要件設計，其應視各國法院的負擔及預期重整的效益而定，在公司

重整定義上無需先為限制。另本文認為重整的目的除清理債務與維持

企業
8
外，應兼具有公共利益的考量

9
。綜上分析，本文認為公司重整

是指對於有重整原因但有重建價值和可能的公司，在法院的監督之

下，調整其債權人、股東及其他利害關係人之利害，以保全公司達成

公共利益的法律制度。 

第二款  重整制度的性質 

公司重整制度的性質
10
可從其法律性質、功能作用及價值目標三

個層面來觀察。從法律性質觀察，公司重整制度具有公私法混合的性

質；從功能作用觀察，公司重整制度特別強調法益平衡的特性；從價

                                                       
8  參閱柯芳枝，同註 6，頁 502。 
9  參閱羅建勛，公司如何重整，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1‐14，1994 年 12 月。 
10  另一種分類可就重整制度在實體上的性質及在程序上的性質做討論。實體上的性質有團體強

制之和解契約說及共同行為說；在程序上的性質，多數認為其為非訟事件性質。參閱羅建勛，公

司如何重整，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4‐19，1994 年 12 月。參閱鄭玉波，同註 5，頁

205。柯芳枝，同註 6，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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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目標觀察，公司重整制度具有社會本位的性質
11
。 

在傳統的商法領域，與破產清算及和解制度所具有的濃厚私法性

質相比，公司重整制度具有公私法混合的特質。重整制度的私法性質

主要表現在公司重整計劃須經利害關係人的提出申請、表決通過，帶

有私法自治的色彩，其公法性質則表現在法院的監督參與，如重整計

劃對持不同意見的人產生拘束力、重整計劃的批准及強制批准的制度

設計等，使得重整的法律性質，具有公私法相容的特性。 

公司一旦發生破產，企業債權人、債務人、出資人等就會處於激

烈的利益衝突與對抗之中，各方利害關係人皆竭力追逐本身利益的極

大化。傳統的破產清算制度及和解制度多半僅考慮了債權人而忽視其

他利害關係人的利益，但重整制度提供此等利害關係人參與重整程序

的保障，一方面調動出資人及債務人參與企業重建的積極性，另一方

面提供債權人利益最大限度的保障，調和多方利益衝突，充分體現法

益平衡的特性。 

社會本位法強調以社會公共利益為出發點對國家和其他經濟主

體之間的關係進行平衡，為實現社會共同生活福利，而對個體的權利

進行限制，其有別於個人本位或國家本位。傳統的破產清算和和解制

度屬於典型的個人本位制，但公司重整制度則從社會公共利益出發，

                                                       
11  參閱張世君，公司重整的法律構造—基於利益平衡的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19‐24，2006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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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足於積極措施拯救債務人，給債務人更生的機會，避免公司員工失

業，體現出企業重整制度的社會本位的性質。 

第三款  重整制度的特徵 

重整制度著重公共利益及個人法益的平衡，其制度設計上具有以

下基本特徵12：第一，重整原因寬鬆化。重整原因並不以債務人已具

有不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事實為必要，只須証明其有不能清償的可能即

可。重整原因的寬鬆，使得法律得以提早對發生危機的公司作救濟。

第二，參與主體廣泛化。重整的參與主體包含債務人、債權人、股東

及員工，不同於傳統的破產清算程序或和解程序，僅限於債務人或債

權人。藉由各方齊心協力的積極參與，使重整目標更亦達成。第三，

重整措施多樣化。公司陷於困境的原因眾多，舉凡有利於公司再建的

一切措施均可做為重整的措施，其不僅包括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妥協與

讓步，還包括公司的整體出讓、合併與分割、租賃經營、追加投資、

發行公司債、稅務減免等。藉由多樣化的措施，以達成重整的立法目

的。第四，效力優先化。重整除清理債務外並有使企業維持進而達公

共利益的功能，其程序設計優於一般民事執行程序，也優於破產清算

程序與和解程序。重整程序一經開始，正在進行的一般民事執行程序

應當中止，正在進行的破產清算或和解程序也應當中止。第五，目標

                                                       
12  參閱李永軍，破產法律制度，中國法制出版社，頁 389‐390，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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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化。重整制度具有雙重目標，即不僅是在債務人無力清償到期債

務的情況下，依法在債務人現有財產的範圍內實現多數債權人之間的

公平分配和債務了結，而且是對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進行從產權、資

本結構到內部管理、經營戰略等多方面的調整和變更，使之恢復生

機。重整制度把債務清理與拯救公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它有別於

破產清算和和解制度的一個重要特點。 

第二項  公司重整制度的產生背景 

第一款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自由競爭發展到壟斷

階段，公司生產取代了個人工作坊而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且其規模

隨著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而日益擴大，成為各種社會關係匯集之處及現

代經濟生活不可獲缺的角色。此經濟組織的崩潰或解體，其對社會的

影響是由公司內部逐漸向外輻射
13
，首先是公司的董監事、經理人、

勞工將面臨失業及經濟利益的喪失；其次是公司股東及債權人面臨著

財產的損失、政府面臨著稅收減少、失業救濟負擔甚至地方經濟的衰

退，交易夥伴面臨失去訂單或者失去供應來源；再來是生計與該企業

的營業有關的人受到影響，例如公司周圍的商店、飯店等服務行業因

                                                       
13  參閱李國光，新企業破產法理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355，  2006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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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產無以為繼；最後是與前兩類有利害關係的人亦受其影響，例

如債權人因企業破產無法對他債權人履行債務，從而使他債權人也陷

入困境、當地居民因公司破產帶來的地方財政困難而不得不忍受公共

設施、社會福利乃至社會治安等方面令人不滿的狀況。故公司破產除

對該企業有直接利害關係的債權人、股東及員工產生影響外，並將影

響到公司的供應商、消費者或顧客，甚至引發連鎖性的破產。另國家

亦會因為公司破產停止生產而帶來稅收減少或失業救濟的負擔增加

而受影響，且社會經濟秩序亦可能因大量工人失業的出現而受到沖

擊，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綜上所述，現代公司的破

產帶來巨大的社會成本，甚至引發經濟危機，如何避免公司破產即成

為重要的經濟課題。從公司重整制度的產生背景及各國重整制度的立

法背景，可以看出重整制度的建立在很大的程度上是一個國家的經濟

危機對策法，也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14
。 

第二款  破產法律發展的邏輯演變 

破產清算制度雖具有保障債權能在最大的限度內得到滿足及保

障債權清償的公正性的功能
15
，但堅持公平清償，對於債務人、債權

人及社會卻並不一定是最佳的解決方式。對債務人而言，破產清算不

利於債務人的經濟復甦。公司經破產清算之後，公司終結，喪失從事
                                                       
14  參閱張世君，同註 11，頁 25‐29。 
15  參閱陳計男，破產法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1‐2，1980 年 9 月修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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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財產和資格，債務人沒有足夠的財力從事新的事業，況且債務

人在經濟失敗的同時，往往信譽掃地，更不利其重新建立新的公司。

對債權人而言，債權人透過破產清算程序所得的財產，通常較原債權

額為低而蒙受損失。這是因為公司之所以會破產，大多是資不抵債，

即使將破產公司的全部財產抵償債務，債權人也難以得到應得的全部

財產，且公司宣告破產後，在變賣破產企業財產時，往往要低於財產

的價值才能及時出賣，也無形降低其價值，最後破產程序耗時費力、

費用高昂，債務人財產優先支付破產費用和償還應繳稅款後，所剩無

幾
16
。對社會而言，破清算對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都將產生重大的不

利影響。蓋現代社會的公司相互聯繫緊密，依存度高，一旦其中一個

公司被破產清算，其相關公司亦可能受其影響而造成破產的連鎖反應

17
，更重要的是，一旦公司破產，大批的員工失業，其造成的員工待

業、失業和待業期間的社會救濟，以及失業員工的培訓、教育和再就

業問題，給社會秩序帶來混亂。 

由於公司破產清算制度，無法挽救受困公司，且一定程度上造成

社會問題，使得防止破產清算的和解制度因而產生
18
。和解制度，是

指債務人於不能清償債務時，以預防破產為目的，與債權人團體間訂

                                                       
16  參閱陳榮宗，破產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5，1982 年 11 月初版。 
17  參閱鄒海林，我國企業再生程序的制度分析和適用，政法論壇，第 1 期，頁 48‐49，2007 年 1
月。 
18  參閱陳榮宗，同註 1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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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之清償債務之強制契約，經法院許可發生效力之制度
19
。和解制度

雖能挽救債務人而預防破產程序對社會的影響，但由於和解協議所體

現的是債權人的團體利益，和解協議能否通過，完全取決於債權人會

議，而債權人所關心的是能夠得到比在破產清算程序中更多的清償，

而非企業的生死。且和解程序不能限制擔保物權的行使，故使公司在

因和解協議的通過與認可而得到喘息的過程中，生存的希望化為烏

有。另和解制度只能就公司的外部債權關係進行調整，這種調整儘管

為公司的振興提供時間和機會，但公司限於財務困難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公司的內部的權利結構、經營方針和管理措施，而和解制度對此則

顯得無能為力
20
，使得和解制度達到預防破產維護社會安定的目的受

到許多限制。除外部債權人的支持外，公司本身的體質尚需健全才易

達成使企業再興的目的，但這對許多資不抵債的企業來說無異是緣木

求魚，難以適用此程序，最終仍將公司走向破產清算一途。 

由於破產清算制度的缺陷及破產和解制度的侷限，使得重整制度

孕育而生。重整制度的出現反應破產立法理念和功能的變遷，在重整

制度中，對利益關係的思考變得更加立體多元
21
。破產法立法理念的

發展從法經濟學角度出發，強調債權人利益極大化為破產法唯一的目

的，到債權人與債務人利益平衡的要求，再到除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

                                                       
19  參閱陳計男，同註 15，頁 6。 
20  參閱李國光，新企業破產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270‐271，2006 年 12 月。 
21  參閱韓長印，企業破產立法目標的爭論及其評價，中國法學，第 5 期，頁 80‐87，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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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利益外，另顧及其他如道德、政治、社會等利益，以謀求社

會整體利益極大化。由此可見，此種立法趨勢的轉變並不是立法者臨

時性的法律政策而是破產法理念發展的必然結果，此種立法目的及功

能的轉變成為現代破產法中制定破產和解及破產重整制度的基礎22。 

第三項  公司重整制度的理論基礎 

第一款  經濟學的解釋 

早期古典經濟學，認為人是經濟理性的動物，人們往往無意去促

成公共利益的產生，每個人都在想要透過何種方式，來獲取自身的最

大利益，雖然都是以自利為取向在從事經濟行動，但透過「一隻看不

見的手」（an invisible hand），也就是市場的機制，藉由價格使所

有資源達到最佳效率，同時並可以達到公共利益的效果，而且比起刻

意地追求公共利益還有效率，所以政府應讓市場越自由越好，不要扮

演任何積極的角色
23
。此種觀念，促使當事人自治觀念在民商法律的

盛行，而在破產法領域，由於破產倒閉是自由競爭市場優勝劣敗的正

常的體現，政府無需為任何的干預，故無需對公司進行重整的必要。 

1929 年起開始的全世界經濟大恐慌，而古典經濟學根本沒辦法

                                                       
22  參閱付翠英，從破產到破產預防：一個必然的邏輯演繹，法學雜誌，第 1 期，頁 52‐54，2003
年。 
23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之「國家財富之本質與原因之探討」（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強調除國防、司法、教育外，其他事情應

儘量交給市場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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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產生的原因，也無法解決大量失業存在的現象，引發了「凱因斯

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反對過去政府自由放任的角色，而認為政府應透過政府擴大

財政支出，例如：政府赤字支出；或貨幣政策，例如：貨幣貶值，來

增加就業
24
。凱因斯並不否定價格機能所具的調節機能，但其認為透

過價格機能調節所需的時間過長，無法解決當前困境，政府應透過積

極的角色介入經濟市場。此種觀念影響使得傳統純粹當事人自治的民

商法出現了社會化的改變
25
，更使得各國之經濟政策與立法轉向積極

參與市場經濟。此種思想也為破產法領域中提供政府積極介入企業破

產事件的合理化基礎。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度，廠商理論（the theory of the firm）亦

可提供重整的理論基礎
26
。廠商理論以研究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起源、

企業的運作及其結構、形態演變規律為主要內容的理論，其對現代企

業分析的理論基礎在於他們認為廠商是市場經濟中獨立經營的基本

單位。企業的起源，透過交易成本經濟學、代理理論或團隊生產理論

可得知，企業結合財產、交易關係及利益團體等可以降低各種交易或

生產成本。廠商理論為企業整體的價值大於企業破產清算後的價質提

                                                       
24  參閱凱因斯之「就業、利息與貨幣通論」﹙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國內稱為一般理論，其以「有效需要」做為政府干預經濟蕭條的理論基礎,挽回了一九三

年代全球經濟大恐慌。 
25  法律社會化之趨勢反映於私法上有，由權利觀念的私法趨向職分觀念的思法，由自由原則趨

向於限制原則。參閱鄭玉波著，法學緒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214‐215，2003 年 2 月。 
26  參閱張世君，同註 1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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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理論基礎，故日本學者謂「如果將構成企業的有形物(土地、建築

物、機械等)和無形物(勞動者、技術、客戶等)要素分解開的話，其

價值是有限的，但它們作為一個企業，構成為一個有機體，其價值就

遠超過這各別要素簡單相加得到的總價值」
27
。 

由廠商理論可推導出，社會整體交易及生產成本因企業的出現而

降低，社會因而享有社會利益；相反的，若企業一旦破產，社會即無

法享有此等利益。由於破產清算，利害關係人並不會將此等利益考

量，使得此等利益無法透過在市場機能解決，造成外部性

﹙externalities﹚，且企業規模大者，因規模經濟、效率等因素所造

成的外部性更大。而此等外部性所造成市場的失靈，政府應透過公共

政策來加以調整，來達成社會資源最佳配置
28
。市場失靈更為政府介

入企業破產的重整制度提供合理干預的經濟基礎。 

第二款  公司法學的解釋 

公司為誰而存在? 在公司法發展歷史上有二種不同的思考。傳統

的思考認為公司是由股東出資，因此公司是股東的公司，公司追求的

目標即是股東的利益，使得當時公司法立法結構採取股東中心主義的

模式，一切立法安排都是圍繞股東而設，其後因「所有與經營分離」

                                                       
27  參閱石川明(日)著；何勤華、周桂秋譯，日本破產法，中國法制出版社，頁 9，2000 年 3 月。 
28  參閱 Robert Cooter、Thomas Ulen 著；溫麗琪譯，法律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公司，頁 54‐57，

200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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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加入，使得股東中心主義轉向董事會中心主義，但股東會仍有

選任、任命、解散董事會之權，其仍保有以股東為主的思考。 

20 世紀末，出現公司濫用經濟力量，侵害公共利益的情事，使

得公司法領域出現「利害關係人理論」﹙stakeholder theory﹚而認

為企業應負一定的社會責任。利害關係人理論所持有的則是完整的社

會契約觀，將企業視為社會整體中的一份子，且企業的人才、資源、

土地皆是取之於這個社會，自然要重視利害關係人的權益及意見，如

此才能取得企業存在的正當性。利害關係人分為內部利害關係人

（inside stakeholder）及外部利害關係人（outside stakeholder）。

前者分別是股東、執行長、主管與員工，也就是企業之內的實際參與

到公司運作者；後者則包括消費者、供應商、政府、工會、當地社區、

社會大眾等。利害關係人理論對破產法的影響，即是破產法中加入利

益關係人的思考，使得重整制度的法益思考更加多元性。 

第四項  公司重整制度的法制發展 

從歷史來看，破產法從大陸法系開始發展，再拓展到英美法系的

國家，而在英美法系中，美國的破產法在法律的術語和原則都繼承英

國破產法的傳統
29
。但是在公司重整制度的歷史發展中，美國確遠遠

走在世界的前端，更是首次以立法的方式呈現，成為世界各國仿傚的

                                                       
29  參閱鄒海林，破產程序和破產法實體制度比較研究，法律出版社，頁 20‐37，199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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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美國公司重整制度
30
係源於十九世紀中葉的聯邦法院衡平法上的

管理人制度（equity receivership）。當時，美國鐵路企業因資金周

轉困難，宣告破產的事件相繼發生，而除破產法外，並無普通法及制

定法之救濟。聯邦法院乃基於公益之理由，創設「法官造法程序」

（judge-made procedure），由友善之債權人（friendly creditor）

向聯邦法院聲請債權人令並請求選任管理人（receiver）而開始救助

程序，並組成債權人保護委員會來處理債權人的請求及訂定重整計

畫，而將債務人之財產以法院拍賣的方式售予債權人，免除舊債務的

束縛，債權人具以受償的財產作為對新企業之現物出資而成為企業的

股東，俾防止債權人利用破產制度對於債務人的財產請求拍賣受償。

聯邦法院於 1908 年的判決認為：「基於非執行業務之債權人之請求，

並獲得債務人之同意時，法院得准許為重整。」首開確定衡平法上接

管人制度之應用。然此一制度的缺點在於無法以多數決拘束反對的債

權人，但因可以防止公司的解體，在當時缺乏制定法的時代，確實發

生很大的效用。1933 年，美國八大型鐵路企業瀕臨財務困難，衡平

法上管理人制度無法有效地挽救各該企業的困境，因此國會於該年於

聯邦破產法（Federal Bankruptcy Code）中增列第八章「債務人之

                                                       
30  參閱羅建勛，同註 9，頁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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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法」（Debtors’ Relief Act）即第 77 條，適用於各州間鐵路公

司的重整，復於 1934 年增訂第 77 條 B 項，規定其他公司重整的法定

程序，此即規範美國公司重整制度之最早的成文法。 

1938 年，美國聯邦破產法全面修正
31
，在眾多方面發展和完善

1898 年破產法所規定的制度，尤其是強化了法院監督破產程序的廣

泛權力
32
。在重整制度方面，該法仍保留第八章「債務人之救助法」

中第 77 條規定鐵路公司重整之程序（Reorganization of Railroads 

Engaged in Interstate Commerce），而將第 77 條 B 項擴充為美國聯

邦破產法第十章「公司重整」（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另修

訂第十一章「整理」（Arrangements）及第十二章「公司以外之不動

產整理」（Real Property Arrangements by Persons Other Than 

Corporations）。1938 年聯邦破產法的修正，提供美國公司重整制度

之完整程序，並除去原聯邦破產法的懲罰性色彩，開創免責制度的救

助法律。 

1970 年後的經濟蓬勃發展，聯邦破產法已無法處理聯邦破產法

上的眾多事件，且由於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

簡稱 UCC）之採用，美國國會於 1978 年對其破產制度進行革新，發

布了破產改革法（Bankruptcy Reform Act），廢除了 1898 年破產法

                                                       
31  此一修正案之提案人為 Walter C. Chandler，1938 年之修正法俗稱為「陳德樂法」，另有譯為「坎

特勒法」或「查德爾法」。 
32  參閱鄒海林，同註 29，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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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38 年陳德樂法，並以美國聯邦破產法典的形式公布。此次修正

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債務人之恢復（rehabilitation）與繼續生存，

其將修正前之聯邦破產法第八章及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合併為新法單

一之第十一章「重整」（Reorganization, 11 U. S. C. section 

1101-1174）。此次合併的特色
33
在於：一、消除債務人或利害關係人

於選擇適用修正前第十章或第十一章程序所花費的龐大費用、時間而

又常無結果的現象。二、減少證券交易委員會（SEC）在公司重整程

序的功能，並使相關制度更有彈性。其藉由程序上及實體上的統一，

使重整制度更有效率。三、更廣泛地承認「在分配債務人之資產上未

享有優先權之一般無擔保債權人」的利益。四、賦予債務人在重整後

真實嶄新的開始，而造成一個更迅速、更方便及更公平之商業重整程

序。此次改革引起廣大的迴響，多數國家相繼參考該章制定重整程序

34
，使得重整程序成為與破產清算及破產和解程序併列的三大破產程

序之一。 

對於中小型企業，多數認為 1978 年美國聯邦破產之重整制度無

法有效適用於小型的公司上，使得美國國會於 1990 年初期，便開始

著手如何改善中小型企業於第十一章之運用。1994 年美國聯邦破產

                                                       
33  參閱白梅芳，從經濟觀點論企業重整法制，私立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44，2000
年。 
34  參閱李曙光、賀丹，破產法立法若干重大問題的國際比較，政法論壇，第 5 期，頁 66‐68，20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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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對於中小企業之消息揭露方面採取較為寬鬆的規定及中小型企

業可以免除債權人會議的規定。不同於美國法制發展，日本在面臨經

濟危機及各方期盼下，除原有 1951 年的「會社更生法」外，另針對

規模較小且債務金額較少的公司制定「民事再生法」，形成有別於其

他國家重整法制之雙軌制度
35
。然不論是美國單軌制度的改善或日本

雙軌制度的建立，均是促使重整法制的蓬勃發展至各類型的企業。 

第二節  中國企業破產法試行的整頓制度 

第一項  中國企業破產法試行的發布 

1978 年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經濟改革拉開序幕，其

指出
36
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

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例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採取一系列新的重

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例關係進行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

濟管理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實行對外開放政策，發展生產和商品交

換。其後共有三次重要的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對農村生產管理方式改

革
37
，並對四川省六家國有企業進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進行試點改

革。1979 年 7 月，國務院在四川省試點的經驗基礎上下達了關於擴

                                                       
35  參閱鄭有為，破產法學的美麗新世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81‐83，2008 年 2 月。 
36  參閱謝俊林，中國破產法律制度專論，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33‐57，2005 年 7 月。 
37  推行「包產到戶」到「包干到戶」責任制度，農民可以在自己承包地上進行自由的耕作，其

生產交給國家及集體部分後，若有剩餘就是自己所有的，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歷程看來，這與中

國農村的人民公社、生產險的生產管理形式有了革命性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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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實行利潤留成等五個文件，並於 1980

年擴大試點企業至 6600 多家，其改革重心是給予試點企業一定的自

主權，建立利潤留成制度。第二次的改革是試行經濟責任制改革
38
。

國務院發布「關於實行工業企業責任制若干問題的意見」﹙1981 年﹚

及「關於當前完善工業經濟責任制問題」﹙1982 年 10 月﹚兩份文件，

對企業實行責任制及建立企業內部的經濟責任制。第三次的改革是試

行利改稅改革。透過「利稅並存」及「以稅代制」
39
來達到穩定增加

國家財政收入及促進企業自負盈虧。此一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階段的三

次改革(1978-1984) 
40
，雖承認市場調節具有重要作用，但仍認為計

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實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

為輔的方針，雖然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但仍無法衝破計劃經

濟的藩籬，所帶來成果十分有限。 

1984年召開的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批判
41
了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

對立起來的傳統觀念，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

的商品經濟，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要

                                                       
38「經濟責任制」是指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以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為目的，實行責、權、利緊密結

合的生產經營管理制度。 
39  「利稅並存」是指對企業實現的利潤，國家先征收一定比例的所得稅，然後對稅後利潤採取

多種形式在國家及企業間進行分配，而「以稅代制」是指將企業上繳利潤全部改為上繳稅收。 
40  促成相關法律的變革，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79 年 6 月）、《個人所得稅法》（1980 年

9 月）、《外國企業所得稅法》（1981 年 12 月）、《經濟合同法》（1981 年 12 月）、《商標法》（1982
年 8 月）、《國營企業暫行條例》（1983 年 4 月）、《專利法》（1984 年 3 月）等。 
41  促成相關法律變革如《會計法》（1985 年 1 月）、《繼承法》（1985 年 4 月）、《民法通則》及《外

資企業法》（1986 年 4 月）、《企業破產法（試行）》（1986 年 12 月）、《技術合同法》（1987 年 9
月）、《企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及《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988 年 4 月）、《私營企業暫行條例》

（1988 年 6 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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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實行所有權和經營權分離的原則，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另

一里程碑，為民事經濟立法提出明確的目標及任務。 

1986 年《民法通則》有關法人資格確定、對經營權的肯定
42
以及

全民所有制企業是以國家授予它經營管理的財產承擔民事責任的規

定，使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為實行企業破產

制度奠定法律基礎。然在此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對中國長久以來

認為勞動者作為社會的主人翁，是不會失業的觀念產生衝擊
43
，1986

年 7 月，為配合破產法的問世及勞工用工制度的改革，國務院頒發了

《國營企業員工待業保險暫行規定》，暫時解決了國營企業破產後員

工等待救濟的問題。同年 12 月發布《企業破產法（試行）》，替全民

所有制企業
44
的破產，提供解決的方式。 

第二項  整頓制度 

整頓制度規定在《企業破產法﹙試行﹚》第四章，其主要內容為：

債權人申請宣告企業破產時，該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在人民法院受

理破產案件後三個月內，可以申請對該企業進行整頓
45
。整頓申請提

                                                       
4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82 條：「全民所有制企業對國家授予它經營管理的財產依法

享有經營權，受法律保護。」 
43  亦即中國在勞工制度方面的「就業剛性」，即指任何勞動者都具有實際就業條件；甚至是必須

的。 
44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2 條：「本法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 
45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17 條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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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後，企業應當向債權人會議提出和解協議草案
46
。企業和債權人會

議達成和解協定，經人民法院認可後，由人民法院發布公告，中止破

產程序
47
。企業的整頓由其上級主管部門負責主持

48
，整頓的期限不超

過兩年
49
。整頓期間，如不執行和解協議、或財務狀況繼續惡化或實

施嚴重損害債權人利益的行為，由人民法院裁定，終結該企業的整

頓，宣告其破產
50
。如經過整頓，企業能夠按照和解協議清償債務者，

人民法院應當終結破產程序。整頓期滿，企業不能按照和解協議清償

債務的，人民法院應當宣告該企業破產
51
。 

《企業破產法﹙試行﹚》的整頓制度特色在於：第一，由債務人

的上級主管部門包辦主導企業是否整頓以及整頓方案的制定、執行

等，使得企業的經營者無權參與整頓程序，且債權人僅有聽取企業整

頓的報告權利，對於整頓方案無發言權及決定權。第二，整頓制度與

和解制度聯結使用。企業與債權人會議達成和解協議是整頓的前提，

整頓是最終實現和解目的的手段，其乃和解成立的必結果。第三，整

頓是相對立於破產程序之外進行的活動，並不是破產程序的組成部

分。 

和解與整頓制度相結合是中國當時破產法律制度最具時代特徵

                                                       
46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18 條第 1 項。 
47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19 條前段。 
48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20 條第 1 項。 
49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17 條後段。 
50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21 條。 
51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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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度，但其非為現代意義的重整制度
52
，因其僅侷限在國有企業且

帶有濃厚行政管制的色彩。現代意義的重整制度乃建立在對債權人利

益的保障下，達到企業更生進而維持社會利益的制度，然整頓制度無

論在適用範圍、條件、程序設計等方面，均不同於重整制度。 

第三項  整頓制度的缺陷 

整頓制度在設計上的缺陷有
53
：一，法律制度未能統一化。整頓

制度只適用於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無法適用，由於法律制度上未能

統一，企業受不同程度的保障，因而造成企業間不公平的現象。二，

欠缺制度獨立性。由於整頓申請是和解的前題條件，而和解協議達成

又是整頓的必要條件，使得和解協議失敗，整頓亦無法進行，否定了

兩種破產預防制度的獨立性，不利發揮和解與整頓的各自作用。三，

無法調動債權人積極性。由於債權人在企業整頓制時，僅有聽取整頓

情況的報告，而無權參與到企業整頓程序中，使其消極抵制或對待企

業整頓程序。四，欠缺債務人及出資人協助。由於債務人較了解企業

情況，欠缺債務人的參與而交由給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主導，將不可

避免的造成企業資源的浪費。另企業破產將意味著出資人的投資將血

本無歸，且出資人在籌集資金方面往往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整頓程序

中，欠缺出資人的參與，將使企業的復興缺少有力的資金支持。五，
                                                       
52  參閱鄒海林，同註 29，頁 170‐171。 
53  參閱李國光，同註 13，頁 35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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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的政府行政干預。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是整頓的申請人與主持

人，被申請破產的企業無權提出整頓申請，整頓方案的制定和實施也

要由上級主管部門負責主持，未設立專門的重整機構或重整人。人為

地拓寬企業上級主管部門在破產法上的權能範圍，不符合市場經濟政

府的定位，同時也否定企業的主體地位。六，欠缺法院的監督。由於

法院無權過問企業整頓，使得企業整頓成為完全的政府行政行為，從

而使整頓過程缺乏法律的調整與規範，欠缺法院的監督功能，無法避

免整頓過程中行政行為的隨意性和任意性。第七，欠缺可操作性。整

頓制度僅對整頓的申請和期限，整頓方案的提出，整頓的進行與終結

等內容作粗略規定，欠缺整頓管理及監督機構的設置，如整頓監督

人、整頓人、關係人會議等。另對整頓申請的原因和條件、整頓方案

應具備事項、整頓債權債務等未予規定，使得該制度欠缺可操作性。 

第三節  中國企業破產法的重整制度 

第一項  中國企業破產法的發布 

第一款  中國企業破產法試行面臨的挑戰 

第一目  法律問題 

受計劃經濟影響的《企業破產法﹙試行﹚》，其立法目標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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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內容過於簡單，且適用對象的侷限性，形成《企業破產法﹙試行﹚》

無法適應具體法制發展的情事。 

《企業破產法﹙試行﹚》是處於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與轉變「有

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當時企業的產權關係主體不明確，沒有市場

經濟意義上的獨立市場存在，企業是上級主管的附庸。在這種經濟、

歷史條件下，所通過的企業破產法儘管有借鑒外國的立法理念，但仍

明顯帶著計劃經濟的色彩，例如《企業破產法﹙試行﹚》雖有破產和

解和整頓制度的設計，但真正的主角不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反倒是上

級主管部門，沒有賦予債權人重組的權利，也沒有規定債務人企業與

債權人的和解。 

《企業產破法（試行）》的立法目標在於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的

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促進全民所有制企業自主經

營，加強經濟責任制和民主管理，改善經營狀況，提高經濟效益，保

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益
54
。立法目標雖然表述很多，但更多只

是行政口號的宣示，沒有觸及破產法的核心目標在於規範破產行為，

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益。《企業產破法（試行）》全文有 43 條，但確

涵蓋破產程序的自始自終環節，且包括現代破產立法的潮流，加入和

解及整頓等程序，這對如此浩繁龐雜的內容，以 43 個條文是無法囊

                                                       
54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1 條：「為了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

的需要，促進全民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加強經濟責任制和民主管理，改善經營狀況，提高經濟

效益，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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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殆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內容如此豐富的破產法能精簡到僅僅

43 個條文，其操作性就不言而喻
55
。 

《企業破產法（試行）》適用對象僅適用於當時普遍的所有制形

態，即全民所有制企業。隨著經濟改革的開放，其他所有制企業型態

的出現，1991 年中國制定《民事訴訟法》第 19 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

程序來規範除全民所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及個人

合夥外的企業法人
56
。此種以所有權種類劃分應適用的法律，雖有其

歷史背景，但也造成破產法律制度的支離破碎
57
，造成適用上的困難。 

第二目  員工安置 

員工安置是影響中國破產法律制度實施的主要因素，因渉及到中

國社會的穩定，其重要性甚至超越破產法制度本身，引起中國政府的

高度重視。員工安置問題引起重視，起因於由於中國建國以來，推行

計劃經濟，員工與企業之間存在特殊關係，企業須承擔員工的住房、

醫療、養老甚至是子女入托兒所、入學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使中國

建國以來至《企業破產法（試行）》發布前，一直未建立起完善的失

業保險、養老保險、醫療保險等一系列的社會保障體系。企業正常營

                                                       
55  參閱李國光，同註 20，頁 40。 
56  1991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06 條：「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破產還債程序適用中

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的規定。不是法人的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個人合伙，

不適用本章規定。」 
57  2006 年破產法發布前，中國發布的與破產相關的法律、行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

地方政府規章及司法解釋合計將近 100 部，謝俊林，同註 36，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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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由其負擔尚不致發生太大問題，但企業破產後，由於企業已資不

抵債，根本沒有資金安置員工，並且由於沒有社會保障資金的累積，

在大量國有企業破產的情況下，政府也一時難以拿出巨額資金安置數

以萬計的失業員工。此問題的嚴重性在制定《企業破產法（試行）》

即已注意，其中第 4 條規定「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妥善安排破產企業員

工重新就業，並保障他們重新就業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具體辦法由國

務院另行規定。」。 

1993 年 4 月，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員工待業保險規定》，對企

業職工的失業保險待遇等問題作詳細規定
58
。破產企業員工失業期

內，享受失業保險待遇，失業保險期滿仍無法重新就業的員工，符合

社會救濟條件的，由當地民政部門按規定發給社會救濟金。破產企業

離退休員工的離退費和醫療費由當地社會養老、醫療保險機構負責管

理，其經費來源，若破產企業有參加養老保險、醫療機構基金社會統

籌，其離退費和醫療費由當地社會養老、醫療保險社會統籌支付，若

未參加養老保險、醫療機構基金社會統籌或社會統籌金不足的，從企

業土地使用權出讓所得中支付；處置土地使用權不足以支付的，不足

部分從處置無抵押財產、抵押財產所得中依次支付。 

另國務院針對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於 1994 年及 1997

                                                       
58  此規定於 1991 年 1 月 22 日國務院發布《失業保險條例》同時廢止。參閱王欣新，試論破產

立法與國企失業員工救濟制度，政法論壇，第 3 期，頁 34，200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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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分別發布第 59 號《關於在若干城市試行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

通知》文件及 10 號《關於若干城市試行國有企業兼併和員工再就業

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文件，建立起一套處理破產企業員工安置的特

殊安排制度，並鼓勵破產企業員工自謀職業措施。1995 年中國全面

啟動「再就業工程」
59
，各試點城市人民政府結合勞動就業、社會保

障制度的改革和當地具體情況從上到下建立再就業服務中心。透過積

極開拓就業門路，關心破產企業員工生活，妥善安置破產企業員工，

組織員工參加職業指導和再就業培訓，引導和幫助他們實現再就業。

破產企業員工的安置費用從破產企業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轉讓所

得中撥付到再就業服務中心，統籌使用，負責為員工發放基本生活費

破產。破產企業以土地使用權為抵押物的，其轉讓所得也應首先用於

安置員工，不足以支付的部分從處置無抵押財產、抵押財產得中依次

支付。破產企業財產拍賣所得安置員工仍不足的，按照企業隸屬關

係，由同級人民政府負擔。 

國務院發布的員工安置措施，雖確保員工安置費用的來源，使資

不抵債的企業員工獲得一定保障，但關於破產企業財產的特殊安排，

                                                       
59  「再就業工程」，是指政府綜合運用政策扶持和各種就業服務手，促進企業失業員工、下崗員

工等儘速實現就業的社會系統工程《勞動部關於全面實施〈再就業工程〉的通知》﹙1995﹚第一

條。下崗員工，是指實行勞動合同制以前參加工作的國有企業正式員工，因企業生產經營等原因

而下崗，但尚未與休業解除勞動關係、沒有在社會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

於切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員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1998﹚。由於缺乏有效的解決

員工安置問題，使得絕大多數符合企業破產條件的國有企業均處於懸而未決狀態，儘管企業存

在，且沒有遣散員工，但其生產已完全停頓，而員工也只能夠下崗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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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優先權的規定，嚴重損及債權人的合法權益。它透過行政干預，把

破產當作政府解決企業虧損、安置失業員工、調整產業結構、減輕政

府負擔的一種由「債權人買單」的方式，與破產法本質在透過破產程

序解決債務的公平清償並保障債權人合法權益不符。除此之外，1994

年 59 號《關於在若干城市試行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文件

及 1997 年 10 號《關於若干城市試行國有企業兼併和員工再就業有關

問題的補充通知》文件中有關破產方面的政策，只適用於國務院指定

之「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範圍內的國有工業企業，非試點城市和

地區的國有企業破產只能依《企業破產法（試行）》的規定，即破產

企業財產處置所得，必須用於按比例清償債務，安置破產企業員工的

費用只能從當地政府補貼、民政救濟和社會保障解決，而非國有企業

則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處置，使得不同國有企業的員工間、國有

企業與其他企業員工間，在享受破產救濟方面因行政干預而人為造成

的不平等
60
。最後，由於試點國有企業的破產操作完全掌握在政府手

中，每年政府都要根據事先安排好的呆帳沖銷額度，確定企業破產的

數量及名單，只有經過政府批准的企業才能到法院提出破產申請，政

府對破產進行管制，政府操作占據了主導地位，市場規則及債權人基

本無法介入，破產法法律制度亦變成名存實亡，演變為政策性破產的

                                                       
60  參閱謝俊林，同註 36，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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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此種以損害社會部分成員特別是債權人的合法權益為基礎，長

遠看來不僅不能解決員工安置問題，更是推動破產制度的健全發展的

誘因。 

第三目  全球化競爭 

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面臨市場開放及全球化的競

爭，而一國破產體制的完善與否，從國際角度而言，往往是跨國企業

進軍與否的關鍵
61
。WTO 的目標就是保持市場開態度，為企業營造一

個自由、非歧視、可預見及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 

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包括契約自由、投資自由、設立企業自由

等，政府的干預僅在合理、必要的範圍始得為之。然《企業破產法（試

行）》因時代背景，導致行政干預過大，使得國有企業的破產掌握在

中國政府的手中，未符自由的市場經濟理念要求。 

非歧視的市場經濟環境是指多元化的市場主體應有平等地位、平

等機會及權利的平等保護。中國由於歷史和制度上的原因，不同所有

制的企業分別由不同的法律規範，而這些法律規範對經濟活動中的一

些相同的規定卻有不同的規定，如破產法律制度即分別針對全民所有

制適用《企業破產法（試行）》，而其他所有制企業則適用《民事訴訟

法》相關規定，其內容亦有所不同，如《企業破產法（試行）》第四
                                                       
61  參閱鄭有為，一年，一百年，還是一千年？從二十一世紀破產法學出發論兩岸破產法典之未

來，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 期，頁 144，20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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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即規定和解整頓程序，而《民事訴訟法》則僅規定和解程序
62
，使

企業因其所有制屬性而處於不平等地位，受不同程序對待，不符非歧

視的市場經濟理念要求。 

可預見的市場經濟環境，是指企業能預見政府行為，預先作好決

策。法律制定的明確性及依法行政，減少行政措施的干預，將有助於

可預見的市場經濟環境的建立。由於《企業破產法（試行）》條文過

於簡略，欠缺可操作性，又政府針對試點城市另外規範不同於《企業

破產法（試行）》的規定，且政府行政干預企業破產，不符市場經濟

理念要求。 

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在於維持競爭手段的公平及市場主體

權益的保護，避免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此一原則的要求

在破產程序上，由於中國在破產程序的操作上處於主導地位，《企業

破產法（試行）》的規範使得債務人及債權人利益受到忽視，與公平

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要求不盡相符。 

                                                       
62 1991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項：「債權人可以組成債權人會議，討

論通過破產財產的處理和分配方案或者和解協議。」；第 202 條：「企業法人與債權人會議達成和

解協議的，經人民法院認可後，由人民法院發布公告，中止破產還債程序。和解協議自公告之日

起具有法律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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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中國企業破產法的立法指導思想及

重要內容 

第一目  立法指導思想 

《企業破產法（試行）》已無法充份適應全球化市場經濟發展的

需要，亦不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故制定一部符合國際

慣例及中國國情的破產法律制度，為各界所期盼。新破產法起草的目

標在於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律體系、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加強

金融保障、維護社會穩定及貫徹法治原則等
63
，其指導思想有

64
: 

一，符合中國國情及國際慣例。企業破產法須立足中國國情和實

務經驗，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並適應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

入世貿組織的要求，將國際經驗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充分反映中

國現階段的實際需要和解決現實問題。 

二，統一適用於各類企業組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公

司、合夥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
65
等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的出現，形成多

                                                       
63  參閱王衛國，略論新破產法起草的幾個目標，政法論壇，第 3 期，頁 14‐16，2002 年 6 月。 
64  參閱賈志傑，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草案)》的說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公報，第 7 期，頁 575‐579，2006 年。 
65 1993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7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及 1999 年《  中

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的立法，產生公司企業、合夥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等新企業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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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企業組織形式共存的局面。企業破產法既要適用於新的企業，也要

適用於原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等各類企業組織。 

三，建立優勝劣汰和陷入困境企業的挽救制度。企業破產原因非

常複雜，適用破產程序要具體分析，其須對無挽救希望的企業及時清

理債權債務，避免造成更大損失，而對陷入困境但有挽救希望的大中

型企業要透過重整、和解程序盡力救助，使其恢復生機。 

四，公平保護破產案件各方當事人的利益。在企業破產實務中，

既有債務人「惡意破產」逃避債務的情況，也有債權人間得不到公平

清償的情況，亦有部分債權人不顧整體利益，使一些有挽救希望的企

業被破產清算的情況。為此，草案要全面規範企業破產行為，公平保

護各方當事人利益。 

五，充分保障員工合法權益。員工是企業破產的直接受害者。

一些企業在破產案件中存在嚴重損害員工利益、影響社會穩定的情

況，起草本法要解決這些問題，切實保護員工合法權益。 

六，維護破產法律制度的統一。除本法外，還有一些法律、行政

法規，如民事訴訟法
66
、證券法

67
、商業銀行法

68
、保險法

69
等，都對相

                                                       
66  1991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19 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來規範除全民所有制企

業、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及個人合夥外的企業法人。但該規定因企業破產法的發布，2007
年 10 月 28 日已修訂民事訴訟法刪除原第 19 章條文。 
67  2005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 129 條：「證券公司的破產，應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理機

構的批准。」 
68  2003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行法》第 71 條前段：「商業銀行不能支付到期債務，須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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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企業的破產作出了規定，起草本法要注意與這些法律、行政法規之

間的銜接，避免法律衝突。 

第二目  重要內容 

2006 年 8 月 27 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

通過《企業破產法》，其引入了重整程序及管理人制度，並進一步完

善破產程序中有關實體權利及員工權益，對破產法產生重大的變革

70
。引入了重整制度，使破產法不僅僅是一個市場退出法，還是一個

企業更生法；引入了管理人制度，使破產程序的操作更加市場化及專

業化；而完善實體法權利，使權利人獲得更佳的保障；最後維護員工

合法權益，使員工獲得充分保障。 

一、設立重整程序。重整程序與破產清算程序、和解程序並稱為

現代破產制度的三大基本程序，原《企業破產法﹙試行﹚》規定了類

似的整頓制度。由於整頓制度受政府嚴重干預而無法調動各方當事人

積極性、與和解制度的結合適用而欠缺獨立性等缺點，使得重整制度

達成挽救破產企業的預防破產的成效不彰。新的《企業破產法》考量

中國國情，借鑑國外經驗，引入現代重整程序，專章對重整的適用範

                                                                                                                                                           
務院銀行監督管理機構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產。」   
69  2002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第 87 條前段：「保險公司不能支付到期債務，經保險監

督管理機構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第 89 條：「保險公司依法破產的，破產財產優

先支付其破產費用後，按照下列順序清償：（一）所欠員工工資和勞動保險費用；（二）賠償或者

給付保險金；（三）所欠稅款；（四）清償公司債務。破產財產不足清償同一順序清償要求的，按

照比例分配。」   
70  參閱李國光，同註 13，頁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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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基本程序、保護措施、重整計畫等內容作規定並將重整程序和和

解程序分章規定其要件及效果，使重整程序不再受政府干預，和解程

序亦能靈活運用。困境企業透過重整程序避免破產清算，恢復生機，

各方當事人亦得透過重整程序獲得權益保障，積極調動各方當事人的

參與，以促成挽救企業、保障公共利益的目的。 

二、設立管理人制度。管理人制度是國外破產法中普遍規定的一

項重要制度，原《企業破產法﹙試行﹚》規定了類似於管理人制度的

清算組制度
71
。由於政府參與清算過程

72
，使得債權人會議無法進行監

督，從而使破產過程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管理人制度的設立可避免

完全仰賴債權人會議主導所造成的效率問題，使破產程序更能公正、

效率的進行
73
。從而建立符合各國破產法通行慣例及符合中國實際情

況的破產管理人制度成為破產法立法的共識。新的《企業破產法》專

章設計管理人制度，一方面是與國外通行的破產法律制度相銜接；另

一方面，透過對管理人的任職資格、指定辦法、管理人的職責以及義

務等問題作出具體細緻的規定，有利於增強法律的可操作性、提高破

產程序的效率及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益。 

三、完善有關實體權利。破產法的實體權利有撤銷權、取回權及

                                                       
71  有關企業破產法試行清算組的立法弊端，可參閱王欣新，論新破產法中管理人制度的設置思

路，法學雜誌，頁 34‐35，2004 年 9 月。 
72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24 條第 2 項前段：「清算組成員由人民法院從企業上級主管部門、

政府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員中指定。」   
73  參閱王利明，破產立法中的若干疑難問題探討，法學，第 3 期，頁 8‐9，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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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權等。《企業破產法﹙試行﹚》僅規定破產程序的無效行為
74
及抵

銷權
75
，並不足以保障權利人的權益且要件亦過於簡略，易造成弊端

76
。新的《企業破產法》對債務人的財產設第四章加以規定，規定無

效行為、撤銷權、取回權及抵銷權等實體權利的行使要件及限制，內

容更加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充分保障權利人權利，符合破產法

中公平清償的原則。 

四、保障員工權益。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一方面改革計劃經濟

時期的員工退休等制度，另一方面建立新的社會保障制度，在這種情

況下企業發生破產，有些員工的生活保障可能產生問題，進而影響社

會稳定。新的《企業破產法》考量中國國情，將保障員工權益列為破

產制度立法的一項重要指導思想，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

在總則
77
中規定，人民法院審理破產案件，應當依法保障企業員工的

合法權益。﹙二﹚債務人提出破產申請應向人民法院提交企業員工安

預算及員工工資的支付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繳納情況
78
；債權人提出申

                                                       
74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35 條第 1 項：「人民法院受理破產案件前六個月至破產宣告之日的

期間內﹐破產 企業的下列行為無效﹕（一）隱匿、私分或者無償轉讓財產；（二）非正常壓價出

售財產；（三）對原來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四）對未到期的債務提前清償；（五）

放棄自已的債權。」   
75  《企業破產法（試行）》第 33 條：「債權人對破產財產企業負有債務的，可以在破產清算前抵

銷。」 
76  如抵銷權無除外規定，使債務人的債務人得以低價收買債權來抵銷其債務，謀取不法利益或

當事人已知債務人有不能清償的情事，仍對債務人取得債權或債務，濫用抵銷權而侵害其他債權

人的權益等。 
77  《企業破產法》第 6 條：「人民法院審理破產案件，應當依法保障企業員工的合法權益，依法

追究破產企業經營管理人員的法律責任。」 
78  《企業破產法》第 8 條第 2 項：「債務人提出申請的，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財產狀況說明、

債務清冊、債權清冊、有關財務會計報告、員工安置預案以及員工工資的支付和社會保險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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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人民法院向債務人送達受理裁定後，債務人應當在法定期限內

向人民法院提交
79
。﹙三﹚債務人所欠員工的工資和醫療、傷殘補助、

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員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老保險、基本醫療

保險費用，以及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員工的補償金，不必

申報，由管理人調查後列出清單並予以公示。員工對清單記載有異議

的，可以要求管理人更正；管理人不予更正的，員工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訴訟
80
。﹙四﹚債權人會議應當有債務人的員工和工會的代表參

加，對有關事項發表意見
81
。﹙五﹚在破產清算程序中，破產財產在優

先清償破產費用和共益債務後，優先清償破產人所欠員工的工資和醫

療、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員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老

保險、基本醫療保險費用，以及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員工

的補償金
82
。（六）本法施行後，破產人在本法公佈之日前所欠員工的

工資和醫療、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員工個人賬戶的

基本養老保險、基本醫療保險費用，以及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支

                                                                                                                                                           
繳納情況。」 
79  《企業破產法》第 11 條第 2 項：「債權人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

內送達債務人。債務人應當自裁定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財產狀況說明、債務清

冊、債權清冊、有關財務會計報告以及員工工資的支付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繳納情況。」   
80  《企業破產法》第 48 條第 2 項：「債務人所欠員工的工資和醫療、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

欠的應當劃入員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老保險、基本醫療保險費用，以及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

支付給員工的補償金，不必申報，由管理人調查後列出清單並予以公示。員工對清單記載有異議

的，可以要求管理人更正﹔管理人不予更正的，員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81  《企業破產法》第 59 條第 5 項：「債權人會議應當有債務人的員工和工會的代表參加，對有

關事項發表意見。」 
82  《企業破產法》第 113 條第 1 項：「破產財產在優先清償破產費用和共益債務後，依照下列順

序清償：（一）破產人所欠員工的工資和醫療、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員工個人

賬戶的基本養老保險、基本醫療保險費用，以及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員工的補償金﹔

（二）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三）普通破產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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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給員工的補償金，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清償後不足以清

償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的特定財產優先於對該特定財產

享有擔保權的權利人受償
83
。 

第二項  中國企業破產法的主體適用 

第一款  適用對象 

破產法的適用對象在立法過程中是極為爭議的問題，其主要爭議

為適用對象是否包含自然人、國有企業破產及非法人企業的破產
84
。

原《企業破產法草案》規定適用範圍包括所有類型的企業，但不包括

個體工商戶和個人在消費行為中可能出現的破產。企業法人、合夥企

業及其合夥人、個人獨資企業及其出資人、其他依法設立的營利性組

織均為破產法的適用對象。但草案審議結果
85
認為：「將破產法的適用

範圍
86
擴大到承擔有限責任的各種所有制的企業法人，已是進一大

                                                       
83  《企業破產法》第 132 條的立法理由在於對破產法公布前企業拖欠的員工工資費用，作為歷

史遺留問題，採取一些特殊措施為徹底解決。由於這部分歷史欠賬已是一個定量，其優先於有擔

保的債權受償可能帶來的風險基本上是可預期可控制的。對於破產法公布後形成拖欠的問題，應

當積極研究治本之策，通過進一步完善有關勞動和社會保障制度建設，加大執法力度等來加以解

決。蔣黔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第 7 期，頁 583‐585，2006 年。 
84  參閱王利明，關於制定我國破產法的若干問題，中國法學，第 5 期，頁 78‐79，2002 年；王利

明，同註 73，頁 3‐6。王東敏，企業破產法解讀，人民司法，頁 9，2006 年 11 月。石靜霞，聯

合國國際貿易委員會破產法立法指南評介及對我國破產立法的借鑒，法學家，第 2 期，頁 22‐24，

2005 年。李曙光，中國大陸新破產法立法關鍵問題的探討與思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 期，

頁 149，2003 年 12 月。越雷、武建華，試論破產法的主體試用範圍，人民司法，頁 63‐65，2004
年 9 月。鄒海林，關於新破產法的適用範圍的思考，政法論壇，第 3 期，頁 17‐20，2002 年 6 月。

韓長印，中國破產法的發展現況及法學論題，法學雜誌，頁 41，2004 年 9 月。 
85  參閱蔣黔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草案﹚》修改情況的滙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第 7 期，頁 579‐583，2006 年。 
86  《企業破產法﹙試行﹚》適用對象，依該法第 2 條，僅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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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至於不具有法人資格的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由於現行法律

規定其合夥人、出資人應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連帶責任，這些企業如

果破產，必然會連帶牽涉到企業合夥人，出資人個人破產問題。而對

個人破產如何規範的問題，還缺乏必要的實際經驗，各方面的意見也

不一致，將其納入破產法適用範圍的條件不成熟。」因而刪除合夥企

業及其合夥人、個人獨資企業及其出資人、其他依法設立的營利性組

織的適用，其破產仍民事訴訟法有關法律規定執行。最終《企業破產

法》的適用對象僅限於企業法人，而不包括其他類型的企業。 

企業法人是指以營業為目的、獨立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活動的法

人，其依所有制性質可分為全民所有制企業法人、集體所有制企業法

人及私營企業法人；其依是否有外資參與則可分為中資企業法人、中

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人及外資企業法人；其依

企業的組合形式可分為單一企業法人、聯營企業法人和企業法人。企

業法人之破產均一體適用《企業破產法》，惟商業銀行、證券企業、

保險企業等金融機構
87
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特殊性及重要性，該法第

134 條對其作特別規定，僅國務院金融監督管理機構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出對該金融機構進行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申請，且授權國務院可以

                                                       
87  聯合國國際貿易委員會破產法立法指南認為儘管應當將破產法的保護和約束儘可能放寬地應

用於所有的債務人，但對於某些具有特殊性質的企業，如銀行、保險機構以及股票或商品經濟人，

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規則，但其並未專門就這些企業破產的特殊問題進行規定。參閱石靜霞，同

註 84，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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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律的規定制定實施辦法。另《企業破產法》第

135 條規定，其他法律規定企業法人以外的組織的清算，屬於破產清

算的，參照適用本法規定的程序，則為將來其他民事主體的破產清算

問題預留空間
88
，在時機成熟時，可賦予其破產主體的資格，適用新

破產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款  施行時間的銜接問題 

《企業破產法》的適用時點，依該法第 136 條，自 2007 年 6 月

1 日施行，《企業破產法﹙試行﹚》亦同時廢止。2007 年 6 月 1日起發

生的破產案件，依該法處理並無疑義，有問題的是該法施行時，尚未

審結的企業破產案件，人民法院應適用何種規範。若依程序從新的法

理，則應適用新發布的《企業破產法》，但破產法中不僅規範程序事

項，還包括實體事項部分，如無效行為、抵銷權、取回權的增修等，

是否亦適用新法不無疑義。此外舊的《企業破產法﹙試行﹚》僅有破

產清算程序及和解整頓程序，而新發布的《企業破產法》有破產清算、

重整程序及和解程序，其程序之間得否轉換，要件為何等，均有頼進

一歩的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基於統一裁判尺度、指導各級人民法院審

理尚未結案的需要，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施行時尚

未審結的企業破產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規定》，對於尚未審結的

                                                       
88  參閱王東敏，同註 8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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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破產案件，如何適用新的《企業破產法》作出統一規定
89
。 

第三項  中國重整制度之簡介 

隨著經濟改革的開放，舊有的和解整頓制度己不符時代潮流，且

該制度本身亦有許多缺陷，使得建立符合國際潮流的重整制度已成為

中國破產法修法的主要指導思想及重要內容。新破產法第八章引入現

代意義的企業重整制度，從重整的適用範圍、基本程序、保護措施、

重整計劃的擬定與執行等方面作規定，透過各方當事人的協調，達成

重整的目的。其主要內容有
90
：一、重整程序的啟動。重整程序的啟

動取決於利害關係人的申請，非有利害關係人申請重整，法院不得依

職權開始重整程序。申請人可以是債務人、債權人或者出資額占債務

人注冊資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資人，皆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另國

務院金融監督管理機構可以依法申請對金融機構進行重整。二、重整

申請的審查。利害關係人申請對債務人進行重整，法院經審查認為重

整申請符合企業破產法規定的重整要件，應當裁定准許債務人重整，

重整程序開始。重整程序開始時，法院應當指定管理人，接管債務人

的財產和營業；但債務人申請法院准許其自行管理財產和營業者，管

                                                       
8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施行時尚未審結的企業破產案件適用法律若

干問題的規定》（2007 年 4 月 25 日）第 1 條即規定對於債權人、債務人、出資人向人民法院提

出重整或和解申請的條件並不限於須符合企業破產法第七十條二款關於破產清算程序轉換重整

程序的規定始得轉換程序，若其符合企業破產法關於債權人或債務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重整的

規定，人民法院亦應受理。 
90  參閱鄒海林，同註 17，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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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接管債務人的財產和營業的權利，由債務人行使。三、重整期間

的營業。重整程開始後，債務人營業不受重整程序的影響，除非債務

人的營業有損於債權人的利益，管理人或自行管理財產的債務人應當

繼續企業的營業。四、重整計劃的制定和批准。重整程序開始後，管

理人或自行管理財產的債務人應當在法定的期間內定重整計劃草

案，並提交給利害關係人議決。利害關係人按照其權利地位的差異形

成不同的表決權組，對重整計劃進行表決。重整計劃草案經各利害關

係人表決通過的，應當報法院裁定批准。在一定條件下，法院亦得基

於法律的規定強制批准重整計劃草案，而使重整程序終結。五、重整

計劃的執行。法院批准重整計劃者，債務人應當執行重整計劃。若重

整計劃中規定有重整計劃執行的監督，則管理人應當監督重整計劃的

執行。 

第四項  中國重整制度面臨的挑戰 

由於中國是第一次在破產法制中引入重整制度，學說就破產法重

整制度設計提出以下可能的缺憾及建議： 

一，關於重整的原因。《企業破產法》未將「企業有復興的可能」

作為申請或裁定重整的條件，將可能使無重整再生可能的企業進入重

整程序，一方面，浪費司法資源，無法達成重整的立法目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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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徒增企業成本費用，進而損害債權人利益。學者
91
建議應把「企

業有復興的可能」作為重整程序啟動的要件之一，以避免重整程序的

濫用，增加重整程序的效率與公平。在立法尚未完成之際，本文認為

可參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草案的說明
92
之關於立法指導

思想的第三點說明，解釋其應僅限於有挽救希望的企業 

二，關於重整程序的啟動。《企業破產法》啟動門檻的特殊限制
93
，

可能造成重整程序的濫用或無法及時救濟的情形。在防止程序濫用方

面，學者
94
建議除破產法第二條的重整原因門檻外，應設置重整程序

申請的特殊門檻，如債務人申請重整，應有一聽證前置程序，法院可

召集由主要債權人、行業專家、相關政府部門等利益相關者和專業人

士參加的聽證會以決定是否啟動耗時費力的重整程序；如債權人申請

重整，則要求債務人企業的債權人應在一定人數以上為發起人，以減

少濫用重整程序的可能性。在無法及時救濟方面，主要在於出資人的

重整申請受時間的嚴格限制，其僅於債權人對債務人提出破產清算申

請並為人民法院受理後、宣告債務人破產前，才能提出重整申請。此

時企業已進入不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不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明

                                                       
91  參閱李國光，同註 13，頁 366‐367；李永軍，同註 4，頁 18‐19。 
92  參閱賈志傑，同 64，頁 576。 
93  重整程序的啟動門檻，依《企業破產法》第 70 條：「債務人或者債權人可以依照本法規定，

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債務人進行重整。債權人申請對債務人進行破產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理

破產申請後、宣告債務人破產前，債務人或者出資額占債務人註冊資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資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重整。」其相關問題，將另於第三章作討論。 
94  參閱鄭志斌、張婷，困境公司如何重整，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3，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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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缺乏清償能力的階段，不利於企業將來的重整。學者
95
建議立法應

允許債務人的出資人在債務人、債權人未申請重整的情況下申請重

整，但考慮到出資人與債務人權力機構的關係，此時出資人行使申請

權應受一定的限制，如應履行一定的前置救濟程序，證明其已要求債

務人權力機構提出重整申請，但遭到拒絕或者超過合理期限未獲答覆

等。有關中國重整啟動程序的討論，本文將於第三章第一節作說明。 

三、關於申請重整裁定前的保全。《企業破產法》第二章雖規定

法院受理重整申請後的財產保全措施及相關人員之行為限制等保全

措施
96
，然其並未就法院為裁定前為規定，此段期間公司債權人可能

個別行使債權、企業負責人可能隐匿、轉移財產，使企業財產減損，

損及利害關係人的權益，更可能使原本有重整再生的企業失去重整價

值。學者
97
建議應就裁定前的保全措施作規定，如對企業或其負責人

之財產進行保全、限制債務履行及債權行使、限制業務經營等措施，

以確保當事人利益及達成重整之目的。本文認為有關裁定前的保全處

                                                       
95  參閱王欣新、徐陽光，破產重整立法若干問題研究，政治與法律，第 1 期，頁 89‐90，2007
年。 
96  《企業破產法》第 15 條：「自人民法院受理破產申請的裁定送達債務人之日起至破產程序終

結之日，債務人的有關人員承擔下列義務：（一）妥善保管其佔有和管理的財產、印章和賬簿、

文書等資料﹔（二）根據人民法院、管理人的要求進行工作，並如實回答詢問﹔（三）列席債權

人會議並如實回答債權人的詢問﹔（四）未經人民法院許可，不得離開住所地﹔（五）不得新任

其他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前款所稱有關人員，是指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經人民法

院決定，可以包括企業的財務管理人員和其他經營管理人員。」；第 16 條：「人民法院受理破產

申請後，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第 17 條：「人民法院受理破產申請後，債務

人的債務人或者財產持有人應當向管理人清償債務或者交付財產。債務人的債務人或者財產持有

人故意違反前款規定向債務人清償債務或者交付財產，使債權人受到損失的，不免除其清償債務

或者交付財產的義務。」 
97  參閱汪世虎，公司重整中的債權人利益保護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頁 229，2006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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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公司財產的保全處分、公司業務的限制、公司破產或強制執行

程序的中止、公司履行債務及對公司行使債權的限制、公司負責人對

於公司損害賠償責任之查定及其財產的保全處分等
98
，法律應明確規

範，使申請人於重整申請時時得一併提出或法院得依職權為之，以利

將來重整的進行。另本文建議法院為審查時，宜徵詢專家或相關機關

的意見，以輔佐其不足之處
99
。 

四，關於債務人在重整期間管理財產的限制。《企業破產法》的

重整制度設計沒有就債務人自行管理財產和營業事務的權利作出限

制，這有可能造成對債權人利益的實質減損。由於在新破產法中債務

人自行管理財產和營業事務的權利具有對抗債權人甚至擔保債權人

訴求的效力，因此實務中特別容易產生債務人利用此一制度而減損債

權人的利益。學者建議應增加對重整期間自行管理之債務人進行「橫

向」及「緃向」的控制
100
或者是由各種債權人和股權持有人組成委員

會就相關事項進行監督
101
。 

五，關於信息公開制度。在重整程序中，當事人所掌握的信息是

不對稱的。債務人了解自己的經營狀況、業務能力，而債權人卻知之

甚少，因而債務人有可能利用這些信息操縱重整程序，損及債權人利

                                                       
98  參閱陳峰富，論股份有限公司債權人之保護，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254‐255，1988 年 2 月。 
99  參閱黃虹霞，公司重整制度之檢討，月旦法學，第 85 期，頁 200‐201，2002 年 6 月。 
100  參閱鄭志斌、張婷，同註 94，頁 3。 
101  參閱王欣新、徐陽光，同註 95，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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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重整程序應如證券法確立信息公開制度，如賦予債

權人請求閱覽的權利或規定應公開的內容及方式，以確保債權人能夠

得到充分的訊息，做出理性的決策。 

六、關於重整計劃執行完畢後之效力。《企業破產法》第 92 條規

定，債權人未依照本法規定申報債權，在重整計劃執行期間不得行使

權利；在重整計劃執行完畢後，可以按照重整計劃規定的同類債權的

清償條件行使權利。由於有無申報債權，均得依重整計劃規定的同類

債權的清償條件行使權利，將使債權人無申報債權的誘因，等到程序

結束後再按照程序中規定的條件要求債務人屨行債務。有疑問的是，

其未申報債權，其債權並沒有納入到調查、確認中來，程序結束後由

何人負責這種同等清償條件行使權利？是法院還是管理人？是民事

執行問題還是訴訟問題？費用如何解決？另此等規定，未提出其理論

和法律基礎說明重整計劃為何在程序終結後仍對債務人有拘束力

103
，本文認為保障債務人的重生及促使債權人積極參與程序，建議程

序終結後應發生免責效力為妥。 

                                                       
102  參閱汪世虎，同註 97，頁 230。 
103  參閱李永軍，同註 4，頁 26‐27。 


